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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思泰

克”、“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８２．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５３０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思泰克”，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６８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２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８２．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

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

１２９．１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６．１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３５．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５２７．１４３７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１６．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９．７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２．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０７２２５３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８３５．４９５０７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４６９

，

０１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８９

，

６５５

，

３１１．３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３

，

４８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２４２

，

３６３．６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２９７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８

，

９００

，

９２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３

，

２９７

，

５００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３２

，

４９８

股，约占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２％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为

５３

，

４８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４２

，

３６３．６３

元，包销股份数量

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７

，

２８０．４３

万元，其中：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４

，

１２１．２７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４１５．８５

万元

３

、律师费：

１

，

２７９．４３

万元

４

、本次发行有关信息披露费用：

４４５．２８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８．５９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

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８８８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８

、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７

、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１９１

发行人：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23-060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况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持有的子公司南京宁华世

纪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100%股权与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能” ）等股东持有的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全部或

部分股权进行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分别于2021年6月25日、7月9日、7月

23日、8月6日、8月20日、9月3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22日、11月5日、11月19日、12月3

日、12月17日、12月28日，2022年1月28日、2月26日、3月26日、4月26日、5月26日、6月25日、

7月25日、8月25日、9月24日、10月24日、11月24日、12月24日，2023年1月20日、2月20日、3

月22日、4月24日、5月24日、6月22日、7月22日、8月23日、9月23日、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9）、《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0）、《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1）、《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山东新能泰山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9）、《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1）、《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3）、《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山东新能泰山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9）、《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1）、《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山东新能泰山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2）。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加快推进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由于房地产行

业政策调整，公司目前与交易对方正在对交易方案进行重新评估和磋商，且基于本次交易

推进的进展情况，交易相关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工作需调整基准日并重新出具报告。 交

易相关方尚未签署协议，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23-134

债券代码：

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2日（星期三）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

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26人，持有股份数共计281,003,873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62.7241％。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75,054,8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3962％；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94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 代表股份5,949,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279％。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94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7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5,522,073 98.0492 5,481,800 1.950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67,200 7.8534 5,481,800 92.1466 0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5,522,073 98.0492 5,481,800 1.950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67,200 7.8534 5,481,800 92.1466 0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5,522,073 98.0492 5,481,800 1.950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67,200 7.8534 5,481,800 92.1466 0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5,522,073 98.0492 5,481,800 1.950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67,200 7.8534 5,481,800 92.1466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5,356,573 97.9903 5,647,300 2.0097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01,700 5.0714 5,647,300 94.9286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7,061,073 98.5969 3,942,800 1.4031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006,200 33.7233 3,942,800 66.2767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安、张晓武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058

、

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

2023-045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证券代码：000058，证券简称：深赛

格）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3年11月21日、11月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B

股 编号：临

2023-036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11月 29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9MJ5DZJgHe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

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经营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3年11月29日 （星期三）15:

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部分独立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3年11月 29日 （星期三）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9MJ5DZJgHe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3年

11月2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6676198

邮箱：inquiry@eastc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公告编号：

2023-036

债券代码：

148280

债券简称：

23

振业

01

债券代码：

148395

债券简称：

23

振业

02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深振业A （证券代码：000006）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 （2023年11月21日、

2023年11月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本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经公司核实，并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意见，截至目前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3-50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335@sinomach-auto.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2023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拟于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贾屹先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京卫女士

独立董事：祝继高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335@sinomach-aut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8825988

邮箱：600335@sinomach-aut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森

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206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

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22,033,334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406,666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12,338,668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288,000 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11 月 24 日 （T-1 日）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网 ：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

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1

月

23

日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